大漢學校財團法人大漢技術學院   學年度
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金申請表
     申請日期 :每年09.15~10.15日止              (逾期恕無法申請)
	班級
	     系(所)   年   班
	身分證字號
	
	學生姓名
	

	學號
	
	部別
	□日間部□進修部
	學制
	□二技□四技□二專□研究所

	電話
	住家:           手機:
	是否為在職專班
	□是□否
	學業成績
	

	家庭成員狀況

	稱謂
	姓名
	身分證字號
	狀況

	
	
	
	存
	歿
	離婚

	父/母
	
	
	
	
	

	母/父
	
	
	
	
	

	配偶
	
	
	
	
	

	申請資格:
  ㄧ、本校之在籍學生【需設有戶籍登記之中華民國國民】於修業年限內之學生。
     二、家庭年收入低於新台幣70萬元(由財稅中心查核家庭收入狀況)。且未辦理教育部各項學雜費減免。
  三、家庭應計列人口之利息所得合計逾新臺幣2萬元。利息所得來自優惠存款者，得檢附相關佐證資料，由學校函報本部專案審核認定，惟前開存款本金不得逾新臺幣100萬元。擁有不動產價值合計不可超過新臺幣650萬元。
  四、最近學期學業成績平均60分以上(新生及轉學生除外)。
  五、已申請本部各類學雜費減免，及政府其他助學措施（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漁民子女就學獎助學金、行 政院勞工委員會失業勞工子女就學補助、勞工子女發展技藝能助學金、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公教人員子女教育補助、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清寒榮民子女獎助學金、臺北市失業勞工子女就學補助等）者，不得再申請本計畫的助學金。  
  六、家庭年收入計算成員為：
     1.未婚學生：學生本人與父母、或監護人，父母離婚之學生不管成年與否都需填報法定監護人資料。
     2.已婚學生：學生本人、配偶。
3.學生離婚或配偶死亡者:為其學生本人。

	繳交文件
	備註

	□家庭年收入計算成員之戶籍謄本（112.09.15之後）或新式(詳細記事)戶口名簿影本。
□學期成績單（新生及轉學生不需提出）
	補助經費一學年補助一次，核准之補助助學金直接從次學年度第2學期繳費單減免。


切    結    書
[bookmark: _GoBack]學生            因申請弱勢學生就學補助，茲保證在校享有補助期間，願依規定放棄申領由政府提供之其他教育補助費，如有重複請領，除繳回補助款外，並取消助學金資格。 
立切結書人: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名)    中華民國   年   月   日

